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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望洲商贸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申请人马春胜诉你单位要求
支付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0488号），现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7年1月24日9:30在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人力社保综合大楼二号楼2楼
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时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高祖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贝贞贞诉你单位劳
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242
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傅艳红（身份证号：330725198005016027）：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毛兴妹（身份证号：330725196402150626）：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缪冬燕（身份证号：330303198112010026）：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倪正荣（身份证号：330106196502040094）：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施燕来（身份证号：330725196510200627）：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王志坚（身份证号：330725196612160611）：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张斌（身份证号：330523197209220013）：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
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
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
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
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赵城（身份证号：330725197007235915）：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
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
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
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到
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冯松兰（身份证号：330725197110166524）：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
条款，受理了申请人浙江万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
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
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
风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
午14时30分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请准时
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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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602民初7576号
金佰武、董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5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504号

王秋英、阮洪良、罗伟明、张海松：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602 民 初 45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666号

绍兴市联谊大酒店有限公司、宋苗坤、张国
萍：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城西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7 日上午 11 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626号

朱子明：本院受理谢光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关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9050号

俞玉水：本院受理原告何光良与被告俞玉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681 民初 9050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你归还原告何光良借款本息 380 万元，
并支付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初810号

温州品尚公牛科技有限公司、闻喜县凹底镇
华盛灯具店：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公牛电器有限
公司与被告温州品尚公牛科技有限公司、闻喜县
凹底镇华盛灯具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天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淦华诉被告章金芳、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周淦华申请追加

你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59号

温州同臻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和合拉链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同臻鞋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初
27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
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21号

戴卯晓：本院受理原告周华与戴卯晓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142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州市
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356号

张园园、邱森亮：本院受理原告林建国与张园
园、邱森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
初 33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407号

邓继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谦成化工有限
公司与被告邓继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302 民初 24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478号

梁玉全、阜阳市金桥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饶萌诉你们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利辛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初9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455号

梁玉全、阜阳市金桥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卢洪义诉你们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利辛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初 94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破37-1号

本院根据叶作棉的申请，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
裁定受理温州鑫柏尔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债权人应在 2017 年 1 月 16 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92 号新益大厦 A 幢
801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周莉丹，联系电
话：1373207588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
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875号

林碧微：本院受理原告叶枝与你加工合同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304 民初 287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黄崇权、胡海丹、张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被告
黄崇权、胡海丹、张小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吴建进、邵文杰、王益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
吴建进、邵文杰、王益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924号
陆先女、冯海萍、冯江祥：本院对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陆
先女、冯海萍、冯江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
初 99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3164号

江红敏：本院受理原告周伟锋诉被告江红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4 民初
31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江红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周伟锋借
款本金 32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 30000 元
为基数，按月息 1.5%计算，自 2015 年 4 月 7 日起至
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如被告江红敏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00 元，
由被告江红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348号

高丹云：本院受理原告余筱春诉被告高丹云、
黄晓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 70 万元及利息（从 2014 年 2 月 1 日
起按月利率 1.2%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提交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下
午 14 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728号

唐坤：原告戴成勇与被告唐坤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24 民初 47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限
被告唐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
成勇货款 354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从 2016 年 10 月 13 日起计算至债务
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85 元，
现减半收取 342.5 元，由被告唐坤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或涉外为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或涉外为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587号

金微华：本院受理原告莫小妹与被告金微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09 时 45 分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682号

方高权：本院受理原告陈体平与被告方高权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08 时 30 分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658号

浙江祥伟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燕与被告浙江祥伟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手册、民
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的期限分别
是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729号

荣浩炳：本院受理原告杨根娣诉被告荣浩炳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502 民初 472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00号

周志友、浙江金农麦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周召华诉被告周志友、浙江金农麦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502 民 初 38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289号

唐凡凡：本院受理原告洪来富与被告唐凡凡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3 民初 22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荣军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荣军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WZ2016002-2016008、日期为2016年12月2日）,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2978129.88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荣军。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荣军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荣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荣军履行担保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6
金荣军联系电话：1875757052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荣军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12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正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16】日）

合同编号

2014年乐清字0013号

本金

297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担保人

保证人：王兴高、胡银青、郑贤琴 抵押人：乐清市华达汽车修配厂

备注

乐清市华达汽车修配厂以位于石帆镇朴湖二工业区的厂房为借款在740万元范
围内提供抵押担保


